
湖北省气象部门权责清单通用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层级 备注
大项 子项

1
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单位资质

认定

除电力、通信

以外的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单
位资质认定

行政许可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377
项。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7号）第
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组织现场检查核查。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法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许可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第
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

省

2

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
避免危害气象
探测环境审批

新建、扩建、
改建建设工程
避免危害气象
探测环境审批

行政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二
十一条。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初审责任：审查申请材料，组织现场勘验，核实相关情况。
3.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必要时组织现场复查、听证和专家评审。
4.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

5.送达责任：将《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
6.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避
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29号令）第六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省

3
气象台站迁建
审批

除大气本地站
、国家基准气
候站、国家基
本气象站以外
的气象台站迁

建审批

行政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十

二条。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8月22
日通过，国务院令第623号）第
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必要时组织听证、现场核查和专家论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将《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气象台站迁建行政许可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0号令）第
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

第十五条。

省

4
雷电防护装置
设计审核和竣

工验收

雷电防护装置
设计审核

行政许可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78项 。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三款。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
第21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中国气象局规定的使用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防雷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送达并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出
具《防雷装置设计修改意见书》。

5.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

市、县



4
雷电防护装置
设计审核和竣

工验收

雷电防护装置
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78项 。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二十
三条第三款。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
第21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中国气象局规定的使用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送达并信息公开。不予许可的出具《
防雷装置整改意见书》；
5.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

市、县

5

升放无人驾驶
自由气球、系

留气球单位资
质认定

升放无人驾驶
自由气球、系

留气球单位资
质认定

行政许可

【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第376项 。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六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组织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予以许可的，制作资质证书；不予许

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
4.送达责任：送达《施放气球单位资质证》，并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开展监督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做出资质延续或者注销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

条。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
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市

6

升放无人驾驶
自由气球或者
系留气球活动

审批

升放无人驾驶
自由气球或者
系留气球活动

审批

行政许可

【法规】《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
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371号）第三十三条。 

【法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
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号）附件2《国
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
录（143项）》 。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十三

条 。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单位的资质、施放环境、施放期间的气象条件等进行审查。可能危及飞行
安全的施放气球活动由许可机构会同飞行管制部门批准施放范围。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制作书面决定书。不予许可的，书
面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
4.送达责任：送达书面决定，并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开展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33号令）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

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市、县

7

对违反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规定的

处罚

对被许可单位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资质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2013年5月31日修订，中国气
象局第24号令）第三十二条。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31号
令)第三十四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防雷工程专业

资质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督促其自觉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第
三十四条

省、市、
县



7

对违反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规定的
处罚

对伪造、涂改
、出租、出借
、挂靠、转让
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资质证等

情形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
号令）第三十五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涂改、伪造、出租、出借、挂靠资质证书的违法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督促其自觉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第
三十五条。

省、市、
县

对在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中弄
虚作假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五条。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
号令）第三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弄虚作假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对无资质或者
超越资质许可
范围从事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五条。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

号令）第三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8

对违反防雷装
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规定

的处罚

对被许可单位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通过设计审核
或者竣工验收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第三十

二条 。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
21号令）第三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被许可单位涉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违

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
第三十一条。

市、县

对在雷电防护

装置设计、施
工中弄虚作假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被许可单位涉嫌在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施工中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防雷装置设
计未经审核擅
自施工的或者
防雷装置未经
竣工验收擅自
投入使用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被许可单位涉嫌在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审核擅自施工的或者防雷装置未经竣工
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9
对违反雷电灾
害防御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应安装防雷
装置而就不安
装或者安装不
符合使用要求
的防雷装置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七条。 
【规章】《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第三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9
对违反雷电灾
害防御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已有防雷装
置，拒绝进行

检测或者经检
测不合格又拒
不整改及重大
雷电灾害事故
隐瞒不报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湖北省雷电灾害防御

条例》（2005年5月27日通过）
第二十二条。  
【规章】《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20号令）第三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对已有防雷装置，拒绝进行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又拒不整改及重大雷
电灾害事故隐瞒不报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0
对违反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管
理规定的处罚

对不具备省、
自治区、直辖
市气象主管机
构规定的条件

实施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的或
者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使
用不符合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
构要求的技术

标准的作业设
备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九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
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自觉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对违反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规

范或者操作规
程等5种情形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2002年3月13日通过，国

务院令第348号）第十九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第五项。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违法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11
对违反气候可
行性论证管理

规定的处罚

对在气候可行

性论证工作中
不依法履行职
责或者弄虚作
假，致使气候
可行性论证报
告失实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湖北省气候资源保护
和利用条例》（2018年5月31日
通过）第三十七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弄虚作假，致
使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失实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本省特有

对应当进行可
行性论证而未
进行论证的项
目，项目建设

单位擅自开工
建设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法规】《湖北省气候资源保护
和利用条例》（2018年5月31日
通过）第三十六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而未进行论证的项目，项目建设单位

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省、市、
县

本省特有

对应当进行可
行性论证而未
进行论证的建

设项目，未经
气候可行性论
证的或者建设
单位委托不具
备气候可行性
论证能力的机
构进行气候可

行性论证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8号令）

第十九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而未进行论证的建设项目，未经气候
可行性论证的或者建设单位委托不具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违法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1
对违反气候可
行性论证管理
规定的处罚

对使用的气象

资料，不是气
象主管机构直
接提供或者未
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审查
等情形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部门规章】《气候可行性论证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8号
令）第十八条。

1.立案责任：通过举报、巡查，发现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管机构
直接提供或者未经省气象主管机构审查等情形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通过搜集
证据、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并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依据。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理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
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
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

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2

对危害气象设
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行为的行

政处罚

对危害气象设
施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五条。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危害气象设施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建设单位危
害气象探测环

境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五条。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1.立案责任：发现建设单位涉嫌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在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范围
内进行爆破、
采砂（石）、
取土、焚烧、

放牧行为等情
形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二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烧、放牧行为
等情形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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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不符合
技术要求的气

象专用技术装
备的行政处罚

对使用不符合
技术要求的气

象专用技术装
备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4

对违反外国组
织和个人在华
从事气象活动
管理规定的行

政处罚

对向未经批准
的境外组织、
机构和个人提
供气象探测场
所和气象资料

等情形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3号
令）第二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气象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等情形的
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外国组织和

个人未经气象
主管机构批
准，擅自从事
气象信息服务
活动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3号
令）第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外国组织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擅自从事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的违法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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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外国组
织和个人在华
从事气象活动

管理规定的行
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
自设立涉外气
象探测站

（点）等情形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3号
令）第二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等情形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5

对违反气象信

息发布、传播
管理规定的处

罚

对广播、电视
、报纸、电信
等媒体未按照
要求播发、刊

登灾害性天气
警报和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等
情形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八条 。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六条。
【规章】《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

布与传播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16号令）第十四条。
【规章】《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6号
令）第十二条。

【规章】《湖北省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湖
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16号）第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未按照要求播发、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等情形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非法向社会

发布公众气象
预报、灾害性
天气警报或者
广播、电视、
报纸、电信等
媒体向社会传
播公众气象预

报、灾害性天
气警报，不使
用气象主管机
构所属的气象
台站提供的适

时气象信息的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八条 。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7年10月7日修订）第四十

六条。
【规章】《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
布与传播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16号令）第十四条。
【规章】《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6号
令）第十二条。
【规章】《湖北省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发布及传播管理办法》（湖
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16号）第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或者广播、电视、报纸、电

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
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6
对违反气象信
息服务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使用的
气象资料不是
气象主管机构
所属气象台提
供，或者不能

证明是其他合
法渠道获得的
等情形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第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气象信息服务单位涉嫌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提供，
或者不能证明是其他合法渠道获得的等情形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未按照
规定开展气象
探测活动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第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气象信息服务单位涉嫌未按照规定开展气象探测活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7
对违反施放气
球活动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被许可单位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施放活动
许可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施放活动许可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7
对违反施放气
球活动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申请单位隐
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施放活动
许可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对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施放活动许可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违反升放无
人驾驶自由气
球或者系留气
球活动安全管

理规定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法规】《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
例》（2003年国务院  中央军委
第371号令公布）第四十三条。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8
对违反施放气
球资质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被许可单位
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资质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8
对违反施放气
球资质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申请单位隐
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
申请资质认定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未取得施放

气球资质证从
事施放气球活
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涂改、伪造
、倒卖、出租
、出借《施放
气球资质证》
或者许可文件

等情形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二十
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施放气球资质证》或者许可文件等情形的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9
对违反气象资
料共享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将通过网络
无偿下载的或
按公益使用免

费获取的气象
资料，用于经
营性活动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4号令）第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对将通过网络无偿下载的或按公益使用免费获取的气象资料，用于经营性活
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19
对违反气象资
料共享管理规
定的处罚

对将所获取的
气象资料或者
这些气象资料

的使用权，向
国内外其他单
位和个人有偿
转让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4号令）第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将所获取的气象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对将所获取的

气象资料或者
这些气象资料
的使用权，向
国内外其他单
位和个人无偿

转让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规章】《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4号令）第

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将所获取的气象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
无偿转让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20

对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的单位
进行工程建设
项目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时，
使用的气象资
料不符合国家
气象技术标准
的行政处罚

对大气环境影
响评价的单位
进行工程建设
项目大气环境

影响评价时，
使用的气象资
料不符合国家
气象技术标准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八条 。

1.立案责任：发现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
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
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
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
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规章】《气象行政处罚办法》

（2009年4月4日修订，中国气象局令
第19号令）。

市、县

21
对开展气候可
行性论证活动
的行政检查

对开展气候可
行性论证活动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湖北省气候资源保护
和利用条例》（2018年5月31日
通过）第五条。

1.检查责任：组织对气候可行性论证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2
对气候资源保
护和利用的行

政检查

对气候资源保
护和利用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湖北省气候资源保护
和利用条例》（2018年5月31日
通过）第五条。

1.检查责任：组织对气候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
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3

对建设单位防
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
许可情况的行

政检查

对建设单位防
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
许可情况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
第21号）第二十三条。

1.检查责任：对建设单位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情况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4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开展气
象探测活动的
行政检查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开展气
象探测活动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第
四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信息服务单位开展气象探测活动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5

对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或
者系留气球活

动的行政检查

对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或
者系留气球活

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十九
条

1.检查责任：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市、县

26
对气象专用技
术装备使用的

行政检查

对气象专用技
术装备使用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
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

第28号令）第三条、第十八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生产单位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7
对防雷装置检
测单位的行政

检查

对防雷装置检
测单位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

号令）第二十六条

1.检查责任：对防雷检测资质单位的相关情况和开展检测活动进行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8
对雷电灾害防
御工作的行政

检查

对雷电灾害防
御工作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一条 。

【规章】《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16号令）第十四
条。

1.检查责任：对雷电灾害防御单位进行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29
对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工作的
行政检查

对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工作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条 。

【法规】《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国务院第348号令）第十
二条。
【规章】《湖北省人工影响天气
管理办法》（湖北省政府第297
号令）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0

对经批准从事

气候可行性论
证活动的境外
组织、机构和
个人的行政检

查

对经批准从事

气候可行性论
证活动的境外
组织、机构和
个人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查
【规章】《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8号令）
第二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经批准从事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1
对涉外气象探
测站（点）的
行政检查

对涉外气象探
测站（点）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13号
令）第二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的中外合作各方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2
对气象台站迁
建许可活动的

行政检查

对气象台站迁
建许可活动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十五条

1.检查责任：对迁建的气象台站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3
对气象设施保
护情况的行政

检查

对气象设施保
护情况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二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设施作为检查对象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4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的行政

检查

对气象信息服
务单位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中国气象局第27号令）第
四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信息服务单位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5

对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

系留气球单位
的行政检查

对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

系留气球单位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第十九
条

1.检查责任：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市、县

36

对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
建设单位的行

政检查

对气象探测环
境保护范围内
建设单位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法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号）第二十二条
【规章】《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

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
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9
号令）第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正在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的单位进行日常巡查
、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7
对气象信息发
布、传播的行

政检查

对气象信息发
布、传播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

布与传播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16号令）第四条
【规章】《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6号
令）第四条

1.检查责任：对气象信息发布、传播单位进行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2.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明确检查单位、内容、方式方法等内容，告知相对人。
3.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不整改
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省、市、
县

38

对在气象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的奖励

对在气象工作
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的奖励

行政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七
条第三款。

1.制定实施方案责任。省气象局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开展表彰奖励工作，并制订表彰奖励实施
方案，确定表彰的名额、具体条件和推荐程序和要求。
2.推荐责任。按照表彰实施方案，从下而上做好推荐、审核、公示等工作。
3.表彰审批责任。按照实施方案，确定表彰对象。
4.公示。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对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
5.决定：表彰通报，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气象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实施方案》。
省



39

对在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人进
行的奖励

对在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人进
行的奖励

行政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七
条第三款。
【法规】《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2010年1月27日国务院令第570
号公布）第九条。
【法规】《湖北省雷电灾害防御
条例》（2005年5月27日通过）

第六条。

1.制定实施方案责任。省气象局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开展表彰奖励工作，并制订表彰奖励实施
方案，确定表彰的名额、具体条件和推荐程序和要求。
2.推荐责任。按照表彰实施方案，从下而上做好推荐、审核、公示等工作。
3.表彰审批责任。按照实施方案，确定表彰对象。
4.公示：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对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
5.决定：表彰通报，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气象灾害防
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实施
方案》。

省

40

对在人工影响
天气工作中作
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的

奖励

对在人工影响
天气工作中作
出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的

奖励

行政奖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2016年第三次修订）第七
条第三款。
【法规】《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2002年3月13日通过，国

务院令第348号）第七条第二款
。

1.制定实施方案责任。省气象局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开展表彰奖励工作，并制订表彰奖励实施
方案，确定表彰的名额、具体条件和推荐程序和要求。
2.推荐责任。按照表彰实施方案，从下而上做好推荐、审核、公示等工作。
3.表彰审批责任。按照实施方案，确定表彰对象。
4.公示：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对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

5.决定：表彰通报，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实施
方案》。

省

41

对在气候资源
保护和利用工
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奖励

对在气候资源
保护和利用工
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奖励

行政奖励
法规】《湖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
利用条例》（2018年5月31日通
过）第八条。

1.制定实施方案责任。省气象局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开展表彰奖励工作，并制订表彰奖励实施
方案，确定表彰的名额、具体条件和推荐程序和要求。
2.推荐责任。按照表彰实施方案，从下而上做好推荐、审核、公示等工作。
3.表彰审批责任。按照实施方案，确定表彰对象。
4.公示：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对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

5.决定：表彰通报，并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气象工作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实施方案》。

省

42
气象信息服务
单位备案

气象信息服务
单位备案

其他

【部门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2015年3月6日通过，
中国气象局令第27号）第七条第
二款。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按规定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说明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效。
3.备案责任：备案登记。
4.监管责任：加强监督检查，负责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部门规章】《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2015年3月6日通过，中国气象
局令第27号）。

省


